
證券投資信託基金保管機構辦理基金資產交割作業
準則 
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理委員會 93 年 3 月 4 日台財證四字第 0930105192 號函准予備查 

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 96 年 6 月 14 日金管證四字第 0960029304 號函准予備查 

一、交割前作業 

(一)基本資料之建立 

1.有權人員簽章樣式之留存：為確保交割作業安全，保管機構應取

得投信公司有權人員之簽章樣本或 (及) 密碼，憑以確認交割指

示資料之有效性。 

2.交易對象基本資料之建立：保管機構應於投信公司通知擬交易對

象後，自行取得該交易對象之銀行存款帳號、戶名及交易帳號等

基本資料，並應將相關之交割帳戶建檔管理。 

3.交易標的樣張或印模或其他可資辨識標記之蒐集：保管機構依投

信公司通知擬交易對象後應自行建立交易標的之樣張或印模或其

他可資辨識標記並建檔，以備交易標的真偽之辨識。 

4.基本資料建檔之回報：保管機構應於投信公司通知送達十個營業

日完成相關交易之基本資料建檔且回報投信公司後，投信公司始

得進行交易。交易對象如無法提供基本資料予保管機構建檔，保

管機構應先通知投信公司。 

(二)交割指示之確認 

1.對投信公司之確認 
(1)交易內容之確認： 

保管機構應複核交割指示包含交易標的、交易價格、交易款項

等必要記載內容，並以善良管理人之注意，確認交易標的是否

符合相關法令及證券投資信託契約之規定。 
(2)有權人員簽章之確認： 

保管機構得認定符合左列方式中之任一方式為單獨有效指示： 
A.書面指示：應經投信公司有權人員簽章。 
B.傳真指示：符合投信公司與保管機構事先書面約定顯由投

信公司發出，並經投信公司有權人員簽章。 
C.電子傳輸：核符雙方交換之密碼，惟對 B、C 項未經事先

 1



書面約定或交換密碼時，應事後補發書面指示

正本。 
保管機構得視事實需求，另向投信公司相關人員確認，並作成

書面紀錄留存。 
2.交易對象之確認 

保管機構依據建檔資料，聯繫基金交易對象(不含股票交易對象)
確認包含交割時間、地點、收付款項及收付標的方式等交割事宜，

並依交割指示辦理交割。上開確認應留存紀錄備查。 
3.交割指示內容不明確、指示之要項不齊全、有權人員簽章不符或

欠缺、或交易內容不符法令與證券投資信託契約規定者，保管機

構應拒絕依交割指示辦理交割，並儘速通知投信公司補正，書面

交割指示應經投信公司編號，由保管機構依序建檔保存。 
4.交易內容異常者，保管機構應向投信公司確認。 

二、交割作業 
(一)保管機構於辦理交割時，應以善良管理人之注意義務，核對交易內

容與投信公司之指示內容相符始得辦理交割。 
保管機構於辦理交割時，除依『證券商管理規則』第四十二條第三

項及『證券經紀商受託買賣有價證券製作委託書買賣報告書及對帳

單應行記載事項準則』第五條規定得免辦理交割單據之簽章者外，

應確認交易對象所派交割人員之身分，辨識交易標的本身或印鑑或

簽章字樣之真偽。 
(二)交割方式 

1.保管機構對交易事項原則上應款券同時交割，費用則依基金信託

契約之規定辦理。 
2.依現行交割實務(例如交易對象為外埠地區)或因清算系統作業致

款券無法同時交割者，保管機構得以先付款後收券或先付券後收

款之方式辦理交割者。 
3.證券投資信託基金投資國外有價證券時，得依基金保管機構與國

外受託保管機構所訂契約辦理。 
(三)款項之支付方式 

1.一般交易對象：有關基金資產之交割事宜，而款項支付之方式係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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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信公司指示，經保管機構同意後以票據或匯款為之。

2.基金贖回款項：限匯入受益人本人帳戶或開立受益人為抬頭人之

禁止背書轉讓票據，或匯入受益入指定轉申購之原投信公司經理

之基金專戶。 
3.基金存款不足時，保管機構應依相關法令規定不得墊款，亦不得

抵用待交換票據。 
(四)交易憑證之留存 

交割流程除依『證券商管理規則』第四十二條第三項及『證券經紀

商受託買賣有價證券製作委託書買賣報告書及對帳單應行記載事

項準則』第五條規定得免辦理交割單據之簽章者外，應作成紀錄並

經複核後，併同其他有關憑證留存歸檔。 
(五)交割指示作業之合理時間 

證券投資信託基金投資國內有價證券時，交割指示作業之合理到達

時間依交易日(T)區分為： 
1.第 T 日交割者：T 日下午一時前。 
2.第 T+1 日交割者：T+1 日保管機構營業時間開始以前。 
3.第 T+2 日 (含) 以上交割者：T+1 日保管機構營業時間載止前。 
4.依雙方協議時間辦理。 
交割指示如未於前述期間內送達者，保管機構得拒絕辦理交割，

惟倘拒絕依交易指示內容辦理交割，保管機構應於交割指示到達

之時起一小時內通知投信公司。 
(六)保管機構依投信公司交割指示，且已盡善良管理人之注意義務完成

交割者，即解除交割責任。 
惟保管機構如發現投信公司之指示違反法令或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規定時，保管機構應拒絕依交割指示辦理交割，並陳報主管機關。 

三、交割後作業 
(一)保管機構不論交割完成與否，均應以書面回報投信公司，以利勾稽

並俾明確其責任。 
(二)保管機構辦理基金資產交割作業所作成之書面紀錄及投信公司交

割指示函，至少保存五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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